              行政执法主体、执法监督途径
	单位全称
	青岛市城市管理局（青岛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办公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17号


	邮编
	266071


	机构性质
	√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     □内设机构   
□临时机构     □其他

	执法主体
类别
	√法定行政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依法受委托执法的组织 □依法承担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的机构
(依法承担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的机构
□依法受委托执法的组织    

	执法职权
类型
	□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  □行政征收
□行政征用  √行政检查  √其他行政执法行为

	经费

来源
	√财政全额拨款 □财政差额拨款 □自收自支   
□其他

	执法

依据
	行政处罚（368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行为的处罚；......
一、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行为的处罚。
依据：1.【法律】《城乡规划法》（2007年10月通过，2015年4月修正）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2.【地方性法规】《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2012年8月通过，2018年9月修正）第七十二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依法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前款所称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应当限期拆除的情形包括：（一）擅自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广场、绿地、河湖水面、海岸带、轨道交通、公交场站、燃气设施、供热设施、给水排水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等进行建设的；（二）违反建筑间距、建筑退让等技术规范、标准或者规划条件确定的强制性内容进行建设的；（三）擅自占用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共有的道路、绿地或者其他场地进行建设的；（四）擅自在建筑物顶部、底层或者退层平台进行建设的；（五）其他对规划实施造成严重影响的违法建设行为。”......
行政强制（2项）：强制拆除；对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的查封或者扣押。

一、强制拆除。依据：【法律】《城乡规划法》（2007年10月28日通过 2015年4月24日修正）第六十八条：“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
行政检查(12项)：供热行业监督检查；城镇燃气行业监督检查；燃气安全评估和风险管理体系监督检查；住房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监督检查；对城市照明的监督检查；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对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对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检查；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维护管理情况监督检查；对城市建筑垃圾处置的监督检查；权限内对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对户外广告和招牌的设置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供热行业监督检查。依据：1.【地方性法规】《山东省供热条例》（2014年3月通过）第五条：“省、设区的市、县（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供热管理部门（以下统称供热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供热及相关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
其他行政执法行为（1项）：对供热经营单位实施托管。

依据：对供热经营单位实施托管【地方性法规】《青岛市城市供热条例》第二十三条：供热单位不再具备《青岛市城市供热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需对供热单位责令限期改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市供热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取消其特许经营权，选择具备条件的供热单位托管，并确定托管期限。

	执法监督途径
	（一）监督电话  电话：0532-51915270。（二）行政复议：青岛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地址：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12号甲帝威国际大厦三楼立案室；行政复议咨询电话：（0532）85912218；网上提交行政复议申请网址：http://qdsf.qingdao.gov.cn/#青岛市司法局官方网站－行政复议网上申请专栏）。（三）行政诉讼：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地址：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16号）或李沧区人民法院（地址：青岛市李沧区金水路1303号）或崂山区人民法院（地址：青岛市崂山区云岭支路1号）或青岛铁路运输法院（地址：青岛市市南区广州路37号甲）。


